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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班親會 

總務處宣導資料 

(一)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補助標準》 

(二) 《防災教育宣導－臨「震」應變措施》 

(三) 《防災教育宣導－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四) 《內政部消防署「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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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補助標準      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20日本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照顧 

對象 
項    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註 

低 

收 

入 

戶 

）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雜費、代收代辦費、校外教學（畢業旅行、

隔宿露營）、畢業紀念冊、午餐費、赴台參賽等費用 
繳費收據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 元 

實支 

實付 

父母任一方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 重大傷病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因天然災害而住院者 

（不滿 7 日者） 
住院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因天然災害而住院者 

（逾 7日者） 
住院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死亡者 死亡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 元 
  

父母任一方失蹤六個月以上 報案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入獄服刑、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 相關證明文件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中 

低 

收 

入 

戶 

）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雜費、代收代辦費、校外教學（畢業旅行、

隔宿露營）、畢業紀念冊、午餐費、赴台參賽等費用 
繳費收據 

每人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 元 

實支 

實付 

父母任一方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 醫師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因天然災害而住院者 

（不滿 7 日者） 
住院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因天然災害而住院者 

（逾 7日者） 
住院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死亡者 死亡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 元 
  

父母任一方失蹤六個月以上 報案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入獄服刑、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 相關證明文件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家 

庭 

突 

遭 

變 

故 

）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雜費、代收代辦費、校外教學（畢業旅行、

隔宿露營）、畢業紀念冊、午餐費、赴台參賽等費用 
繳費收據 

每人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 元 

實支 

實付 

父母任一方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 醫師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因天然災害而住院者 

（不滿 7 日者） 
住院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因天然災害而住院者（逾 7日者） 住院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死亡者 死亡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 元 
  

父母任一方失蹤六個月以上 報案證明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父母任一方入獄服刑、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 相關證明文件 
每戶每次最高新台

幣 3000 元 
  

特殊 

個案 
其他經管理小組審核通過，條件足以補助者 相關證明文件 

案件每戶每次最高

新台幣 5000 元 
  

◎本案補助標準得依實際勸募情形調整，惟須經「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開會通過，始

得實施。管理小組審查可依據實際狀況增減補助款，且不受到最高六千元限制。 

 



3 

 

防災教育宣導 

臨「震」應變措施 

 

1. 平時備妥「緊急避難包」，放置於隨手可拿到的地方。 

2. 地震時務必保持冷靜，確保自身安全，尤其注意上方掉落物。 

3. 地震劇烈搖晃時，先躲在堅固桌子下方或主要柱子旁。 

4. 地震時不要躲在燈具下方、櫥櫃或冰箱旁邊。 

5. 使用中的電源請立刻關閉。 

6. 切勿搭乘電梯。 

7. 立即跑到空曠處，並遠離招牌、樹木、建築物、電線桿。 

8. 開車時遇到地震，不可緊急剎車或變換車道，而要減速停靠路邊。 

9. 在公共場所遇到地震，務必保持冷靜，聽從廣播引導，不可驚慌推擠。 

10. 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戲院中，先暫時躲在座位下，等搖晃停止時再

離開。 

11. 地震之後，檢查瓦斯、水、電等開關，如有瓦斯洩漏，應輕輕打開窗戶，

立即離開建築物並通報瓦斯公司。 

12. 隨時收聽電視台或電台之正確震災災情消息，不要聽信謠言。 

 

緊急避難包 

 

緊急避難包注意事項 

1. 可在家中及公司均準備緊急避難

包，不宜過大、過重，以免妨礙逃

生及使用。 

2. 急救用品與常用藥以消炎藥、止痛

藥、碘酒、繃帶為主。 

3. 現金須包含少許零錢。 

4. 筆記本中可先填入個人資料及聯絡

人資訊，以及特殊疾病或用藥之記

錄。 

5. 易受潮之紙本資料，可用夾鏈袋保

存。 

6. 至少半年更新一次。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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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宣導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參考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一、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內：(如圖書館、社團教室、福利社、餐廳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 就地避難的最重要原則就是保護頭頸部及身體，並判斷是否有掉落物及倒塌

物。避難地點例如：桌子下、柱子旁、水泥牆壁邊。 

2. 避免選擇之地點： 

(1) 窗戶旁、電燈、吊扇、投影機下。 

(2) 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便當箱、冰箱、飲水機旁或貨物櫃旁。 

(3) 建物橫樑、黑板、公布欄下。 

3. 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趴下、掩護、穩住，直到地震結束。 

4. 躲在桌下時，應趴下，且雙手握住桌腳，以桌子掩護並穩住身體， 如此當地震發生

時，可隨地面移動，並形成屏障防護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碎片等掉落的

傷害。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行避難疏

散。注意事項如下： 

1. 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包等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並依規

劃路線疏散。 

2. 遵守不推、不跑、不語三不原則：喧嘩、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或造成

意外，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 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的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時

疏散流量，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協助低年級及特殊需求學生之

避難疏散。 

 

情境： 

搖晃劇烈、站立不穩，行動困難，幾乎所有學生會感到驚嚇、恐慌、高

處物品掉落，傢俱、書櫃移位、搖晃，甚或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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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位同學皆

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特別注意事項： 

(一)資源班學生應由專人引導或由鄰近老師負責帶領。 

(二)在實驗室、實驗工廠或廚房，應立即保護頭頸部，找安全的掩護地方依地震避

難掩護三要領就地避難，俟地震稍歇後關閉火源、電源，進行疏散避難。 

(三)如在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注意是否有掉落物，先躲在座位下並保護頭

頸部，等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四)在建築物內需以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頸部，但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後，可不

必再以防災頭套或書包掩護，以利行動。 

(五)地震搖晃當中切勿要求學生開門與關閉電源，應於地震稍歇且進行疏散時，才

能實施上述 2 項動作。 

二、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 在走廊，應趴下，保護頭頸部，並注意是否有掉落物，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

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2. 在操場，應趴下，避開籃球架，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

避難疏散地點。 

3. 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二)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位同學皆

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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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宣導 

 

內政部消防署「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宣導 

 
 

 


